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聲 再 更 二 字 第 3號    02

        再 審 聲 請 人  03

        即 受 判 決 人 　 陳 火 盛  04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劉 繼 蔚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安 安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劉 佩 瑋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聲 請 人 因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等 案 件 ， 對 於 本 院 100 年 度  08

        上 訴 字 第 396 號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5 月 30日 確 定 判 決 （ 原 審 案 號 ：  09

       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99年 度 重 訴 字 第 12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高 雄 地  10

       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98年 度 偵 字 第 27409 號 ） ， 聲 請 再 審 及 停 止 刑 罰 執  11

        行 ， 本 院 裁 定 後 ， 經 最 高 法 院 第 二 次 撤 銷 發 回 ， 本 院 更 為 裁 定 如  12

       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4

        本 件 開 始 再 審 。  15

        本 院 民 國 一 ０ ０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三 九 六 號 確 定 判 決 就 陳 火 盛 共 同 運  16

        輸 第 一 級 毒 品 ， 科 處 之 有 期 徒 刑 壹 拾 捌 年 ， 褫 奪 公 權 捌 年 及 沒 收  17

        宣 告 ， 均 停 止 執 行 。  1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9

        一 、 按 再 審 制 度 ， 係 為 發 現 確 實 之 事 實 真 相 ， 以 實 現 公 平 正 義 ，  20

            而 於 案 件 判 決 確 定 之 後 ， 另 設 救 濟 之 特 別 管 道 ， 重 在 糾 正 原  21

            確 定 判 決 所 認 定 之 事 實 錯 誤 。 修 正 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20條 第 1  22

            項 第 6 款 規 定 ： 「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後 ， 因 發 現 新 事 實 或 新 證 據  23

            ， 單 獨 或 與 先 前 之 證 據 綜 合 判 斷 ， 足 認 受 有 罪 判 決 之 人 應 受  24

            無 罪 、 免 訴 、 免 刑 或 輕 於 原 判 決 所 認 罪 名 之 判 決 者 ， 為 受 判  25

            決 人 之 利 益 ， 得 聲 請 再 審 。 」 同 條 第 3 項 規 定 ： 「 第 一 項 第  26

            六 款 之 新 事 實 或 新 證 據 ， 指 判 決 確 定 前 已 存 在 或 成 立 而 未 及  27

            調 查 斟 酌 ， 及 判 決 確 定 後 始 存 在 或 成 立 之 事 實 、 證 據 。 」 準  28

            此 ， 關 於 新 事 實 及 新 證 據 之 定 義 ， 對 於 新 規 性 之 要 件 ， 採 取  29

            以 該 證 據 是 否 具 有 「 未 判 斷 資 料 性 」 而 定 ， 與 證 據 之 確 實 性  30

            （ 或 稱 顯 著 性 ） ， 重 在 證 據 之 證 明 力 ， 應 分 別 以 觀 。 因 此 ，  31

            舉 凡 法 院 未 經 發 現 而 不 及 調 查 審 酌 者 ， 不 論 該 證 據 之 成 立 或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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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存 在 ， 係 在 判 決 確 定 之 前 或 之 後 ， 亦 不 問 受 判 決 人 是 否 明 知  01

            ， 甚 且 法 院 已 發 現 之 新 證 據 ， 但 就 其 實 質 之 證 據 價 值 未 加 以  02

            判 斷 者 ， 均 具 有 新 規 性 。 另 關 於 確 實 性 之 判 斷 方 法 ， 則 兼 採  03

            取 「 單 獨 評 價 」 或 「 綜 合 評 價 」 之 體 例 ， 即 當 新 證 據 本 身 尚  04

            不 足 以 單 獨 被 評 價 為 與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事 實 有 不 同 之 結 論 者 ，  05

            即 應 與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事 實 基 礎 之 「 既 存 證 據 」 為 綜 合 評 價 ，  06

            以 評 斷 有 無 動 搖 該 原 認 定 事 實 之 蓋 然 性 。 亦 即 再 審 聲 請 人 提  07

            出 之 新 事 實 或 新 證 據 確 具 有 新 規 性 ， 祇 須 或 與 先 前 卷 存 之 證  08

            據 綜 合 判 斷 ， 足 以 對 原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之 事 實 產 生 合 理 懷 疑 ，  09

            為 受 判 決 人 之 利 益 ， 即 得 聲 請 再 審 ， 無 需 達 於 確 信 之 程 度 。  10

            且 並 不 以 確 定 判 決 採 證 認 事 違 背 證 據 法 則 為 必 要 ， 亦 即 確 定  11

            判 決 依 其 調 查 所 得 之 證 據 ， 憑 以 認 定 事 實 ， 雖 不 違 背 證 據 法  12

            則 ， 然 如 具 有 上 開 得 為 再 審 之 情 形 ， 仍 屬 有 再 審 理 由 。 又 上  13

            開 所 謂 「 新 證 據 」 本 身 是 否 實 在 ， 對 原 確 定 判 決 產 生 如 何 之  14

            影 響 ， 能 否 准 為 再 審 開 始 之 裁 定 ， 仍 得 做 一 形 式 調 查 ， 易 言  15

            之 ， 此 屬 程 序 決 定 事 項 ， 應 為 初 步 審 查 ； 至 於 其 實 質 證 據 力  16

            如 何 ， 能 否 為 受 判 決 人 有 利 之 判 決 ， 則 有 待 於 再 審 開 始 後 之  17

            調 查 判 斷 ， 乃 進 一 步 之 實 質 審 理 ， 徵 諸 同 法 第 436 條 法 院 於  18

            開 始 再 審 之 裁 定 確 定 後 ， 應 依 其 審 級 之 通 常 程 序 而 為 審 判 之  19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即 可 明 瞭 。  20

        二 、 聲 請 意 旨 略 以 ：  21

          � 再 審 聲 請 人 陳 火 盛 因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等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 22

            100年 度 上 訴 字 第 396號 判 處 共 同 運 輸 第 一 級 毒 品 罪 刑 確 定 ，  23

            玆 發 現 有 以 下 之 新 證 據 ， 足 以 動 搖 本 案 原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之 事  24

            實 ：  25

          � 林 金 群 於 另 案 偵 審 之 供 述 （ 聲 請 狀 附 之 再 證 1-1號 至 再 證 1-5  26

            號 ， 林 金 群 歸 案 後 之 筆 錄 ） ， 既 詳 細 說 明 如 何 利 用 不 知 情 的  27

            聲 請 人 將 DVD 機 台 運 送 回 臺 之 情 狀 ， 且 坦 承 自 身 犯 行 後 仍 堅  28

            稱 聲 請 人 之 無 辜 ， 足 以 重 新 評 價 原 判 決 對 林 金 群 所 言 之 憑 信  29

            性 認 定 ， 而 有 動 搖 原 判 決 之 蓋 然 性 ， 自 應 開 啟 再 審 。  30

          � 林 金 群 於 105年 11月 19日 、 105年 12月 12日 回 信 給 本 案 共 犯 林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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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進 龍 所 委 任 羅 秉 成 律 師 、 陳 又 寧 律 師 之 內 容 （ 聲 請 狀 附 之 再  01

            證 2-1號 、 再 證 2-2號 ， 林 金 群 寫 給 律 師 之 書 信 ） ， 坦 承 自 身  02

            犯 行 後 仍 堅 稱 聲 請 人 不 知 情 而 被 利 用 之 無 辜 ， 且 對 於 案 發 當  03

            時 情 狀 有 更 為 細 節 的 描 述 ， 足 以 重 新 評 價 原 判 決 對 林 金 群 所  04

            言 之 憑 信 性 認 定 ， 而 有 動 搖 原 判 決 之 蓋 然 性 ， 自 應 開 啟 再 審  05

            。  06

          � 蘇 文 德 在 東 港 從 事 引 擎 修 理 業 ， 其 於 共 犯 林 進 龍 聲 請 再 審 案  07

            件 中 到 庭 證 稱 ： 於 98年 5 月 間 曾 接 獲 林 金 群 電 話 詢 問 有 無 看  08

            到 聲 請 人 的 船 入 港 等 語 （ 聲 請 狀 附 之 再 證 3 號 之 筆 錄 ） ， 可  09

            證 聲 請 人 駕 船 返 臺 途 中 與 林 金 群 間 毫 無 聯 繫 ， 林 金 群 要 確 認  10

            聲 請 人 船 隻 是 否 入 港 竟 然 要 靠 到 處 詢 問 當 地 人 士 獲 知 ， 足 證  11

            聲 請 人 與 林 金 群 間 確 無 共 同 運 輸 毒 品 之 合 意 ， 而 有 動 搖 原 判  12

            決 之 蓋 然 性 ， 自 應 開 啟 再 審 。  13

          � 本 件 以 上 開 新 事 證 單 獨 評 價 ， 本 已 足 以 動 搖 原 判 決 有 罪 之 認  14

            定 ， 倘 若 再 綜 合 本 案 卷 內 下 列 有 利 與 不 利 聲 請 人 之 事 證 為 判  15

            斷 （ 綜 合 判 斷 ） ， 更 可 獲 致 合 理 懷 疑 之 高 度 蓋 然 性 ， 在 具 體  16

            妥 當 性 及 公 平 正 義 原 則 之 要 求 下 ， 本 件 應 裁 定 准 予 開 啟 再 審  17

            ： � 本 案 並 無 積 極 證 據 足 資 證 明 聲 請 人 與 林 金 群 、 謝 龍 宗 、  18

            「 阿 超 」 等 人 共 同 謀 議 運 輸 第 一 級 毒 品 海 洛 因 ， 原 判 決 僅 係  19

            以 推 測 擬 制 之 方 法 立 論 聲 請 人 之 主 觀 犯 意 。 � 聲 請 人 受 林 金  20

            群 所 託 以 漁 船 載 運 DVD 機 台 回 臺 之 情 狀 ， 諸 如 ： 未 收 取 任 何  21

            報 酬 、 將 紙 箱 任 意 放 置 在 船 長 室 旁 而 未 藏 置 於 密 艙 、 處 理 紙  22

            箱 態 度 隨 意 及 毫 不 謹 慎 等 情 ， 與 一 般 實 務 上 謀 議 以 漁 船 運 輸  23

            毒 品 之 案 件 情 狀 不 符 ， 足 證 聲 請 人 確 實 不 知 DVD 機 台 內 夾 藏  24

            毒 品 ， 更 未 與 林 金 群 有 任 何 運 輸 毒 品 之 謀 議 。  25

          � 小 琉 球 漁 民 間 確 有 互 相 「 寄 物 」 之 慣 習 ， 林 金 群 即 是 利 用 此  26

            種 習 慣 ， 將 裝 有 毒 品 之 DVD 機 台 ， 委 託 不 知 情 的 聲 請 人 所 駕  27

            漁 船 運 送 回 台 ， 此 有 小 琉 球 漁 民 林 進 福 （ 見 補 充 再 審 理 由 狀  28

            所 附 之 再 證 4-1 、 4-2 號 ） 、 洪 松 輝 （ 再 證 5 ） 、 洪 榮 輝 （  29

            再 證 6-1 、 6-2 號 ） 等 三 人 之 聲 明 書 與 訪 談 錄 音 可 資 佐 證 。  30

            並 請 向 刑 事 警 察 局 調 取 該 局 98年 5 月 27日 搜 索 聲 請 人 得 利 10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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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號 漁 船 之 錄 影 資 料 ， 以 證 明 船 上 除 幫 林 金 群 載 裝 有 DVD 之 紙  01

            箱 外 ， 尚 有 其 他 人 委 託 帶 回 台 灣 之 相 關 物 品 ， 林 金 群 僅 為 聲  02

            請 人 寄 物 之 眾 多 物 品 之 一 ， 聲 請 人 返 台 絕 非 專 程 為 林 金 群 運  03

            毒 回 台 。  04

          � 本 案 原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之 參 與 犯 罪 者 中 ， 僅 林 金 群 與 聲 請 人 有  05

            接 觸 ， 但 原 確 定 判 決 因 林 金 群 滯 菲 未 歸 ， 致 無 法 傳 喚 到 庭 調  06

            查 ， 現 林 金 群 既 已 返 台 ， 於 本 件 聲 請 再 審 程 序 中 自 應 詳 加 調  07

            查 審 酌 林 金 群 有 利 及 不 利 於 聲 請 人 之 證 述 ， 以 保 障 聲 請 人 訴  08

            訟 上 權 益 ， 故 本 件 有 待 傳 訊 證 人 林 金 群 ， 待 證 聲 請 人 確 實 不  09

            知 林 金 群 所 託 紙 箱 內 藏 有 毒 品 ， 並 請 林 金 群 確 認 前 揭 再 證 2-  10

            1 、 2-2 號 書 信 ， 是 否 為 林 金 群 親 筆 所 寫 。  11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發 現 新 證 據 ， 係 法 院 於 判 決 時 尚 未 存 在 而 未  12

            及 調 查 斟 酌 ， 且 足 以 動 搖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可 使 受 有 罪 判 決 之 人  13

            應 受 無 罪 判 決 ， 故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20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規 定  14

            聲 請 再 審 ， 請 依 法 准 予 再 審 及 停 止 執 行 刑 罰 之 聲 請 ， 以 免 冤  15

            抑 。  16

        三 、 經 查 ：  17

          � 本 院 原 確 定 判 決 係 認 定 ： 再 審 聲 請 人 與 林 進 龍 、 趙 鳳 珠 、 謝  18

            龍 宗 ， 及 在 納 卯 港 經 營 「 海 馬 公 司 」 之 林 金 群 、 「 阿 超 」 共  19

            同 謀 議 ， 自 菲 律 賓 私 運 海 洛 因 入 境 臺 灣 ， 謀 議 既 定 後 ， 即 由  20

            謝 龍 宗 依 林 金 群 通 知 ， 指 示 其 妻 趙 鳳 珠 匯 款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21

            320萬 元 到 菲 律 賓 ， 謝 龍 宗 並 攜 帶 餘 款 230萬 元 所 兌 換 之 美 金  22

            赴 菲 律 賓 與 林 金 群 會 合 ， 且 由 「 阿 超 」 購 買 海 洛 因 磚 16塊 （  23

            共 淨 重 5695.21公 克 ） ， 由 林 金 群 將 之 藏 置 於 DVD機 台 內 ， 再  24

            裝 入 紙 箱 ， 上 書 寫 林 進 龍 的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及 囑 咐 事 項 後 ， 先  25

            送 至 「 海 馬 公 司 」 ， 等 到 98年 5月 18日 抗 告 人 駕 駛 「 得 利 10  26

            號 」 漁 船 抵 達 納 卯 港 後 ， 即 交 予 再 審 聲 請 人 放 置 在 上 開 漁 船  27

            內 ， 於 翌 日 起 程 返 臺 ， 於 同 年 月 27日 上 午 運 抵 屏 東 縣 東 港 碼  28

            頭 ， 林 金 群 則 於 再 審 聲 請 人 的 漁 船 抵 達 東 港 碼 頭 前 ， 就 在 菲  29

            律 賓 向 他 人 多 方 打 聽 抗 告 人 是 否 已 入 境 抵 達 東 港 ， 謝 龍 宗 則  30

            先 於 同 年 月 21日 搭 機 返 回 臺 灣 。 嗣 由 林 金 群 聯 絡 林 進 龍 ， 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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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由 林 進 龍 聯 絡 再 審 聲 請 人 並 遣 其 子 前 去 「 得 利 10號 」 漁 船 取  01

            貨 等 情 。  02

          � 然 就 � 再 審 聲 請 人 有 參 與 謀 議 運 輸 毒 品 乙 節 ， 再 審 聲 請 人 所  03

            提 出 證 人 林 金 群 返 臺 後 接 受 警 詢 、 偵 查 及 法 院 審 理 之 供 詞 及  04

            書 信 等 審 判 外 陳 述 ， 以 形 式 上 觀 察 ， 既 無 顯 然 之 瑕 疵 ， 即 符  05

            合 首 揭 「 新 證 據 」 之 定 義 ， 且 其 內 容 如 前 開 聲 請 再 審 意 旨 所  06

            載 ， 因 原 確 定 判 決 就 此 並 未 以 直 接 證 據 予 以 佐 認 ， 是 認 此 部  07

            分 之 新 證 據 對 於 原 確 定 判 決 就 此 認 定 之 事 實 產 生 合 理 懷 疑 。  08

            � 就 再 審 聲 請 人 知 悉 內 藏 有 海 洛 因 之 DVD機 台 的 紙 箱 仍 予 運  09

            輸 毒 品 之 事 實 乙 節 ， 原 確 定 判 決 係 以 證 人 謝 龍 宗 、 黃 米 淇 之  10

            證 述 、 再 審 聲 請 人 之 進 出 港 檢 查 表 、 再 審 聲 請 人 曾 有 走 私 而  11

            遭 判 刑 之 前 科 等 證 據 ， 基 於 一 般 正 常 之 情 形 、 該 批 海 洛 因 價  12

            值 不 菲 、 運 輸 海 洛 因 所 擔 負 之 刑 事 責 任 甚 重 之 衡 情 、 理 應 明  13

            知 以 船 舶 海 運 之 方 式 私 運 違 禁 物 品 回 台 之 犯 罪 情 節 且 與 林 金  14

            群 無 何 特 殊 信 賴 關 係 而 未 確 認 紙 箱 內 物 品 即 同 意 代 為 運 輸 回  15

            臺 之 與 常 理 不 符 等 理 由 ， 認 定 再 審 聲 請 人 辯 稱 不 知 情 為 非 可  16

            採 ； 復 以 證 人 林 進 龍 之 證 述 ， 參 以 林 金 群 於 系 爭 紙 箱 上 書 寫  17

            之 文 字 ， 認 定 於 該 批 海 洛 因 遭 查 獲 後 可 供 再 審 聲 請 人 及 林 進  18

            龍 為 卸 責 之 依 據 ； 再 以 再 審 聲 請 人 將 系 爭 紙 箱 置 於 船 長 室 旁  19

            ， 船 員 未 得 命 令 不 得 任 意 搬 動 ， 嗣 並 順 利 交 予 林 進 龍 之 情 況  20

            ， 予 以 推 認 再 審 聲 請 人 與 其 妻 於 案 發 後 與 林 金 群 之 電 話 錄 音  21

            譯 文 及 通 信 紀 錄 、 林 金 群 之 書 信 內 容 均 係 以 林 金 群 不 知 DVD  22

            機 檯 內 藏 毒 品 為 基 礎 ， 然 該 基 礎 係 無 可 信 故 無 從 為 被 告 有 利  23

            之 認 定 為 據 ， 顯 見 亦 非 基 於 直 接 證 據 之 衡 情 推 論 ， 然 此 依 再  24

            審 聲 請 人 所 提 出 小 琉 球 漁 民 林 進 福 、 洪 松 輝 、 洪 榮 松 等 3 人  25

            之 聲 請 書 及 訪 談 錄 音 ， 持 以 主 張 可 證 明 小 琉 球 漁 民 ， 因 常 年  26

            在 海 上 作 業 返 臺 不 易 ， 因 有 對 所 認 識 將 返 臺 之 漁 船 ， 「 寄 託  27

            」 物 品 之 習 慣 及 前 開 再 審 聲 請 意 旨 所 載 之 林 金 群 歸 案 後 之 筆  28

            錄 等 供 述 證 據 ， 輔 以 系 爭 紙 箱 內 所 裝 之 DVD 3台 僅 有 機 殼 ，  29

            此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在 卷 可 參 ， 縱 扣 案 海 洛 因 磚 16塊 （ 合 計 淨  30

            重 5695.21公 克 ） 之 重 量 是 否 足 以 使 再 審 聲 請 人 於 收 受 系 爭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紙 箱 時 察 覺 其 內 容 與 林 金 群 向 伊 表 示 之 待 修 DVD 3台 有 異 ，  01

            即 已 動 搖 原 確 定 判 決 前 揭 推 認 之 犯 罪 事 實 ； � 此 外 ， 原 確 定  02

            判 決 既 認 定 謝 龍 宗 攜 帶 現 金 與 林 金 群 同 赴 菲 律 賓 與 「 阿 超 」  03

            會 合 ， 且 運 輸 海 洛 因 所 擔 負 之 刑 事 責 任 甚 重 ， 則 依 常 情 ， 再  04

            審 聲 請 人 分 擔 實 行 運 輸 入 境 之 構 成 要 件 行 為 ， 若 無 得 利 豈 會  05

            無 償 為 之 ， 此 常 情 即 與 原 確 定 判 決 推 論 所 依 據 之 一 般 正 常 情  06

            形 有 違 ， 且 依 原 確 定 判 決 之 案 內 證 據 再 核 以 審 聲 請 意 旨 所 載  07

            之 新 證 據 ， 亦 均 未 有 再 審 聲 請 人 因 此 犯 行 而 有 得 利 或 分 得 報  08

            酬 等 情 節 。  09

          � 以 上 ， 經 本 院 通 知 再 審 聲 請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到 庭 陳 述 意 見 ， 並  10

            聽 取 檢 察 官 之 意 見 後 ， 認 為 再 審 聲 請 意 旨 以 所 舉 前 揭 事 證 所  11

            主 張 再 審 聲 請 人 或 有 無 罪 或 有 受 較 輕 罪 刑 之 可 能 ， 即 非 完 全  12

            無 據 ， 核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20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規 定 相 符 ， 應  13

            認 為 有 再 審 之 理 由 。  14

        四 、 又 按 法 院 認 為 有 再 審 理 由 ， 而 為 開 始 再 審 之 裁 定 後 ， 得 以 裁  15

            定 停 止 刑 罰 之 執 行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35條 第 2項 亦 定 有 明 文 。  16

            本 件 既 經 本 院 裁 定 開 始 再 審 ， 再 審 聲 請 人 併 聲 請 裁 定 停 止 原  17

            確 定 判 決 之 執 行 ， 本 院 亦 認 再 審 聲 請 人 經 起 訴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 18

            復 有 無 罪 或 輕 於 原 判 決 罪 刑 之 可 能 ， 亦 以 停 止 執 行 為 適 當 。  19

        五 、 爰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35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23    日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八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邱 明 弘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謝 宏 宗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智 守  24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5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應 於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抗 告 狀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23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戴 志 穎  28

６


